校内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承诺书

为了严格学校大型活动安全管理，明晰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责任，保证我校大型活动安全有序进行，根据沈阳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本着“谁组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我单位作为              活动的组织部门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在举行大型群体性活动前，已经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和安全应急预案，并做好演练，严防突发事件的发生。

二、活动中配备足够数量的安全管理人员，熟悉活动场所的安全情况，明确停车场所及疏散路线，防止造成交通拥堵和人员踩踏事件。

三、凡有商业性质的大型活动必须保证商品的质量，已经工商、行政执法等部门同意，确保不发生商业纠纷。

四、参加人数在500人以上的活动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经公安处报相关公安机关审批备案。

五、参加活动人员的身份由我方负责鉴别，发现异常及时通报公安处。

活动组织方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